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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航空站四周一定距離範圍禁
止飼養飛鴿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4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09700323561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6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0980007066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0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100045171 號函修正附件 4及附件 5 

一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執行航空站四周之一定距離範

圍內禁止飼養飛鴿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劃定公告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飼

養飛鴿之航空站。 

三、航空站於收受養鴿戶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提出

申請表(如附件一)時，應派員赴現場勘查，如養鴿戶所飼養之飛鴿，

係專供繁殖、觀賞、表演或其他特殊用途而不予放飛者，由航空站

審核合格後，將飛鴿所有人名冊(如附件二)報請本局核准。 

航空站對經核准飼養飛鴿之養鴿戶，應定期或不定期至其鴿舍

訪查。 

四、航空站於查獲有未經核准飼養飛鴿或經核准飼養後有放飛情形者，

應開立陳述意見通知書(如附件三)通知養鴿戶陳述意見後，再開立

本局裁處書(如附件四)處以罰鍰，並同時開立本局強制拆除處分書

(如附件五)通知養鴿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四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裁處書 
發文日期  

發文字號  

受 處 分 人 

姓 名 或 

名   稱 

 
性 別 

 出 生

日 期 

 

國 民 身 分
證 統 一 編
號 或 國 籍
及 護 照 號
碼 

 

地   址  

代表人或管

理 人 

姓   名  性別  

出   生 

日   期 

 身 分 證 

統 一 號 碼 

 

地   址  

主 旨 
 

事 實 
 

理 由 及法

令 依 據 

 

 

 

 

量 罰 

情 形 

 

繳 款 

期 限 

 
繳 款 地 點 航空站 

注 意 事 項 

1.不服本處分者，得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送本

局，由本局函轉交通部或逕送交通部提起訴願。 

2.罰鍰逾期不繳納者，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執

行。 

本裁處書製作三份，一份送達受處分人，一份由航空站存查，一份於受處分人拒繳罰
鍰時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用。 
 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長  ○  ○  ○ 

 

 



 

附件五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強制拆除處分書 
發 文 日 期  

發 文 字 號  

受 處 分 人 

姓  名  或 

名    稱 

 
性 別 

 
出 生 日 期 

 

國 民 身 分
證 統 一 編
號 

 

地    址  

代 表 人 或 

管  理  人 

姓    名  性 別  

出 生 日 期 
 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
 

地    址  

主 旨 強制拆除航空站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飼養飛鴿之鴿舍。 

事 實 

台端於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劃定公告      航空站禁止飼養飛鴿之距

離範圍內飼養飛鴿，本局    航空站訂於 年 月    日派員會同內政

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強制拆除鴿舍。 

法 令 依 據 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。 

 

注 意 事 項 

不服本處分者，得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送本

局，由本局函轉交通部或逕送交通部提起訴願。 

 

 

 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長  ○  ○  ○ 


